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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 

資助學校教師  
晉升前須符合的培訓要求   

（2020 年 9 月或以後晉升的教師適用）  
 

由 2020/21 學年起，教育局將會引入優化的晉升培訓課程，內容包括核心及

選修兩部分。所有資助學校教師必須達成載於《資助則例》的有關要求，並

經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認可及審批修讀的培訓課程，方能符合晉升更高職級

的資格。  
 

(一 ) 適用對象  

本培訓要求適用於在資助學校晉升為高級學位教師、首席學位教師、

小學學位教師及高級小學學位教師。  

(二 ) 培訓要求及修讀期限  

核心部分屬於必修的指定課程，由教育局提供，共 30 小時，內容聚焦

學校領導必備的素養，重點包括專業操守及價值觀、國家及國際發展、

教育議題探討，以及領導能力和反思。教師可於培訓行事曆報讀核心

部分的課程。選修部分共 60 小時（晉升小學學位教師 /高級學位教師）

或 100 小時（晉升高級小學學位教師 /首席學位教師），教師按有關晉

升崗位所需的專業知識選讀合適的課程，並經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確認

符合晉升需要。  

修讀期限為五年，教師必須在實任晉升日期起計的過去五年內完成核

心部分課程及符合要求時數的選修部分課程。  

職級  
核心部分 -教育局提供  

（ 30小時）  
選修部分  

（ 60/100小時）  
由學位教師 (GM) 
晉升為高級學位  
教師 (SGM) 

(一 )  專業操守、價值觀

及教育政策  
(二 )  學校領導的視野及

成長  
(三 )  領導能力的反思和

實踐  

 教師按有關晉升崗

位所需的專業知識

選讀合適課程，共

60小時  
 有關課程須經校董

會 /法團校董會認可

並接納為選修部分

的培訓  

由助理小學學位

教師 (APSM)  
晉升為小學學位  
教師 (PSM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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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 ) 注意事項  

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  

  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須確保晉升的教師符合有關培訓要求 1。  

  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可按晉升崗位所需的專業知識及以下原則，審

批教師所修畢的課程是否可被視為選修部分的內容。校董會 /法團

校董會應向教師公布有關審批的原則。  
 

甲、  內容  
選修部分的課程必須與以下範疇相關：  
1) 管理與組織  （例如學校自我評估、教師專業發展）  
2) 學與教  （例如課程策劃、學習評估、教學策略）  
3) 校風及學生支援  （例如訓育及輔導、生涯規劃、德育及公

民教育）  
4) 其他  （例如配合學校辦學宗旨或關注事項的項目）  

 
乙、  模式及時數  

課程須為有系統的學習 2，每項課程的授課時數不可少於半天（ 3
授課小時）。  

 
丙、  培訓機構  

原則上，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應接納由教育局或本地大學所提

供，並與專責崗位相關的培訓課程，以計算選修部分的時數。

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亦可按校本需要，視乎有關課程的內容和質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資助特殊學校教師除須完成第（二）部分所述的培訓要求外，亦須完成獲承認為可供

晉升用途的特殊教育資歷，才符合晉升資格。詳情請參閱特殊學校資助則例的相關部

分及教育局網頁內 (ht tp : / /www.edb.gov.hk)有關特殊教育教師培訓相關的最新通告（教

育制度及政策 > 特殊教育 > 教師培訓）。  
2 有系統的學習，包括本地 /非本地舉行的會議、研討會、專題講座、工作坊、網上課程、

境內外考察學習，以及與教學資歷相關的課程。  

由高級學位教師

(SGM)晉升為    
首席學位教師

(PGM) 

(一 )  專業操守、價值觀

及教育政策  
(二 )  學校行政及管理   

 教師按有關晉升崗

位所需的專業知識

選讀合適課程，共

100小時  
 有關課程須經校董

會 /法團校董會認可

並接納為選修部分

的培訓  

由小學學位教師

(PSM)晉升為    
高級小學學位  
教師 (SPSM)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edu-system/special/sen-training/index.html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edu-system/special/sen-training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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素，決定是否接納由其他培訓機構所提供的課程，認可為選修

部分。  

校長  

  校長須向教師說明晉升培訓要求，並提示教師如有志晉升更高職

級，應作出有系統的進修規劃，包括修讀教育局舉辦的核心部分課

程。  

  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遴選教師晉升前，校長須協助核實有關教師是

否已符合培訓要求。校長可於教育局的「電子化服務入門網站」系

統，查閱教師修畢核心部分課程的紀錄，並請教師遞交其完成選修

部分課程的憑證，例如培訓證書、培訓行事曆的紀錄等。  

教師  

  如教師有志晉升更高職級，應了解晉升培訓的要求，檢視個人專長

及訂定進修目標和計劃。教師須透過培訓行事曆報讀核心部分課

程，以及按晉升崗位的專業需要或校本需要，選讀合適的培訓課

程，滿足選修部分的要求。  

  教師須在實任晉升日期起計的過去五年內達成符合晉升資格的培

訓課程要求。  

  教師可於教育局網頁參閱晉升培訓要求的詳細資料，並利用「電子

化服務入門網站」系統，查詢完成核心部分培訓的進度。  

 

(四 ) 過渡期安排  

為方便學校及教師作出適當的準備，上述安排將設三年過渡期。所有

在 2023 年 8 月 31 日或以前晉升更高職級的教師，可選擇按以往或優

化的培訓要求，修讀適當的課程，以獲取符合晉升的資格。  

 

(五 ) 相關資料  

有關「資助學校教師晉升前須符合的培訓要求」詳情，已上載教育局

網頁（主頁  > 教師相關  > 資格、培訓與發展  > 發展 ）。 

教師可利用網頁內的「教師晉升培訓要求紀錄表」記錄所修畢的培訓

課程資料，並連同有關憑證，經校長呈交校董會 /法團校董會審批。  

https://www.edb.gov.hk/tc/teacher/qualification-training-development/development/training-requirements-teacher-promotion-in-aided-sch.html

